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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豁免二次創作，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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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就要付
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
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
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
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
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 否
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
《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
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控告」不
會變成現實中的法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
「夏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
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
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
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
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
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
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
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
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
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釐，
其實好有分別 。我認同「UGC方案」，「UGC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
步檢測」。只為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闔第一步「僅限
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
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闔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
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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